附件1：项目说明和采购需求

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系统运维服务方案编制项目说明和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及目的

项目名称：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系统运维服务方案编制项目。

项目目的: 对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现在运行的各类信息化平台及配套设施设备及网络服务进行调研，对现有不同厂家的平台和配套设施设备及网络服务制定统一的运维服务方案，完成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系统运维服务方案编制，修改完善至通过审批。

二、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

对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现在运行的各类信息化平台及配套设施设备及网络服务进行调研，对现有不同厂家的平台和配套设施设备及网络服务制定统一的运维服务方案，完成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系统运维服务方案编制。涉及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运行包括固定式尾气遥测设备、移动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车辆、雷达监测系统、扬尘在线监测系统、恶臭监测系统、电量监测（电能监控智能分析系统）、动态管控系统、高空瞭望、生态环境执法监管能力信息化管理平台等平台，具体以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提供的清单为准。

三、采购预算：10万元。
四、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后30日内，完成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系统运维服务方案编制，并通过专家评审、相关部门意见反馈及市政府专题会研究修改，最终印发。

五、提交成果

《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系统运维服务方案》文本，纸质版成果提交正式稿6份，电子资料（含所有工作成果）提供光盘随纸质版一同提交。

六、服务商的责任
（一）服务商及时调派充足的拥有丰富执业经验的专业人员组成项目组为采购方提供服务。

（二）服务商需配合甲方完成国家和自治区日常调度。

七、其他要求
1、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中应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所有费用，包括服务、调查、人工、会务、审查、提交等一切与本项目有关的费用，采购人不再为本项目追加任何费用。

2、服务地点：石嘴山市。

